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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1.1 主题内容

    本规范规定了银矿地质普查的目的任务，工作程序、工作程度及质量要求、储量计算和矿床技术经

济评价等内容。

1.2 适用范围

    本规范是银矿地质普查阶段工作的总体要求，也是银矿地质普查工作质量监控和报告验收的依据。

2 引用标准

    GB/T 13687固体矿产普查总则
    DZ/T 007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定

    DZ/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规定
    DZ/T 0091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

    DZ/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编写规定

3 工作目的任务

    对普查区内已发现的银矿点和与银矿有关的物探、化探异常等进行普查工作，查明是否具有进一步

工作的价值。对具远景的矿床(体)，应探求D+E级储量，提交普查报告，为能否进行详查提供依据。

4 工作程序

    按GB/T 13687规定，遵循立顶论证、设计编审、组织实施和报告编审等程序进行。

5 工作程度要求

5.1在收集和利用已有1s20万、1:5万区调资料的基础上，大致查明普查区内的地质特征，依据不
同的地质条件，对与银矿成矿有关的地层、岩石、构造的调研应有所侧重。

5.2 大致查明区内矿体的分布特征、规模、形态、产状和矿石质量;大致划分矿石的自然类型和工业类

型。根据氧化程度，银矿石的自然类型分为原生矿石、混合矿石、氧化矿石三种;银多金属硫化矿石可采

用一种与银关系最密切的金属矿物的氧化率作为划分标准;银(金)矿的硫化矿石采用银的氧化率作为
划分标准。

5.3 研究和对比矿石的可选(冶)性能，作出矿石工业利用可能性的初步评价。

5.4 对已基本确定具有工业价值前景的矿床，应大致了解其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。

5.5 对主要矿体进行系统的地表工程揭露。根据矿体规模，在1-3条主剖面上初步了解(矿体)深部特

征，大致确定矿床勘探类型、勘探网度，探求D+E级储量(参见附录A),

5.6 普查阶段主要探求E级储量，但要选择主要地段局部加密工程验证其可靠程度，并在验证地段计

算D级储量。大、中型矿床的D级储量一般应分别占D+E级储量的20%一1000。有进一步工作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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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小型矿床的D级储量为5-10%.

5.7 普查阶段应进行概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。

工作质f要求

测量工 作

  对具有工业价值前景的普查矿区，应按DZ/T 0091中有关规定进行测量工作，尚未肯定工业价

6

引
61
值前景的普查矿点可用半仪器法进行测量工作。

6.，.2 普查阶段一般不进行正规的地形测量。

6.2 地质填图

6.2. 1 区域地质图

6.2.1门 在已进行区域地质调查的地区工作时，应充分利用已获资料修编区域地质图，其范围应包括

普查矿区所在基本成矿单元，重点反映银矿成矿地质背景。区域地质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 e 2.5万一

1，10万 。

6.2.1.2 在仅有少量小比例尺区域地质、物探、化探和矿产勘查资料的地区工作时，应因地制宜地选用

有效技术方法填制区域地质(简)图，并充分利用遥感资料。

6.2.2 矿区地质(简)图

6.2.2.1 银矿体较多且分布面积较大，须分段勘查的矿区也应填制矿区地质(简)图。比例尺一般为

1:5 000-1:10 000,

6.2.2.2 填图前或填图中应测制地质剖面，大致建立地层层序。对矿区构造、沉积岩、岩浆岩、变质岩等

进行初步研究，大致查明与银矿成矿有关的各种地质问题，以及银矿体和矿化带的分布特征。

6.2.3 矿床(体)地质图

    比例尺一般为1:1 000̂-1:2 000，特殊情况酌情放大或缩小。
    填图工作应大致查明矿床内地层，岩石、构造和地表矿体的形态、产状，分布以及围岩蚀变，控矿因

素、找矿标志、矿床氧化带的分布和特征。

6.3 物探和化探工作

    根据普查工作实际需要布置物探和化探工作(含测井工作)，其工作精度要求按现行规范、规程要求

执行。

6.4.探矿工程

6.4.1 地表探矿工程

6.4.1.1 地表探矿工程包括探槽、浅井和浅钻，用以揭露矿体和验证有远景的物探和化探异常、重要地
质界线和构造线。系统控制矿体的地表工程应比同级网度深部工程的间距加密一倍。必要时可用沿脉

探槽追索矿体的连续性。

6.4.1.2 对查明矿体作用大的老窿应作适度清理，并进行地质编录。
6.4.2 钻探工作

6.4.2.1 探求E级储量的矿体，至少应有1条含两个以上见矿工程(含钻孔)的剖面控制;探求D级储

量的块段，至少有2条各含两个以上见矿工程(含钻孔)的剖面控制。

6.4-2.2 钻孔质量要求

    认真测定顶角和方位角，作好孔深验证、简易水文观测、钻孔原始记录及封孔工作，其质量要求按有

关规程执行。厚大矿体(层)内部回次采取率连续5m低于80%的部分，其平均采取率不得低于“%，矿
层(体)平均采取率不得低于80%。钻孔见矿位置偏离勘探线距离不得超过C级基本网度的1/4,

6.4.3 坑探工程

    普查阶段的坑探工程可根据地质工作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布置。

    槽、井、坑探工程规格、质量等要求，应按有关规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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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试样采取、加工、测试及质量要求

6.51 试样采取

    除矿石基本分析样外，必要时还应采取适量矿石组合分析样、单矿物分析样和物相分析等样品。采
样方法及质量要求如下:

6.5.1.1 基本分析样品:各项探矿工程中，按矿体(分矿石类型)，矿化带及夹石连续取样，要求控制矿
体顶、底板界线。

    槽、井、坑探(含老窿)工程中通常采用刻槽法，断面规格视矿化均匀程度或通过试验确定，一般为
10 cm x 5 cm或1OcmX3cm。样长1m，最长不超过2 m.矿体厚度小于最低可采厚度时可作一个样采
取 。

    穿脉坑道取样，应在坑壁一侧的腰线上连续采取，矿化很不均匀时，应两壁取样。沿脉样品应在掌子

面或顶板上采取，间距一般为4-10 m，视矿化均匀程度而定。

    矿心取样，首先选取通过矿心中轴线的劈开面，使两侧矿化大致相似，然后沿劈开面用金刚石刀具

锯开，取1/2作样品。直径相差较大的矿心应分别取样。样长一般1 m,最长不超过2 m,

    基本分析项目为Ag.其他达到工业要求的有用组分亦列为基本分析项目。
6.5.1.2 组合分析样品:从基本分析样品的副样(或正样余样)中提取，根据需要进行组合，重量一般为

100200 g，参加组合样品的各基本分析样品的重量比由其长度比确定。分析项目视伴生有益、有害元
素而定。

6.5.1.3 物相分析样品:自地表开始采至原生带上部，可在基本分析副样中抽取，或专门采集，但均必

须在取样后立即送验，以免样品氧化。

6.5.1.4 单矿物分析样品:应在矿体内采取，要注意挑选后的单矿物样品的纯度和代表性(如种类、世

代、粒度、色调等)，重量视分析项目和挑选难易而定，一般为2-209.
6.5.2 试样加工

    按切乔特公式(Q=Kd')进行，如K值未经试验，可根据经验一般采用K>-O. 4，微细不均匀矿石的

K值应增大。样品总损失率不大于5%，每次缩分误差应小于3.0%,

6.5.3 分析质量

6.5. 3门 各种样品的分析质量误差要求及处理办法，按《地质矿实验测试质量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6.5-3.2 对基本分析结果应分期分批分级进行内检，内检样由送样单位从副样中按有代表性的原分析
样品总数的10%抽取，加工后编密码送原分析单位。样品数量不少于30件。

    银矿石分析偶然误差允许范围按《地质矿产实验测试质量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6.5-3.3 外检样品同原实验单位从基本分析样的正样中抽取5%的样品委托高一级实验单位承担。外

检样品数量应不少于30件。
6.6 矿石选(冶)试验

6.6.1普查阶段，对工业利用已成熟和尚成熟的银矿石，可与已同类矿山的同类矿石进行类比评价，暂

不作可选(冶)性试验，对不常见且组分复杂、矿物粒度细、在国内尚无成熟的工业利用经验的矿石，应进

行可选(冶)性试验，或实验室流程试验。

6.6.2 对可能分采分选的不同类型银矿石应分别采取可选(冶)性试验样品，样品应具有代表性。

6.7 其他试样

6.7.1 岩矿鉴定样

6.7.1.1 应采集有代表性的岩石标本进行岩石定名和分类。

6.7.1.2 系统采集银矿石标本进行镜下鉴定和初步矿相研究，大致划分银矿石的自然类型，了解银的

赋存状态。

6.7.2 小体重样

    普查阶段，一般只采集小体重样测定体重值，作为储量计算参数。应按矿石类型采取足够数量的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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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并注意样品在矿体内分布的代表性。每个小体重样均要测定主元素和共生元素的含量。小体重样应
封蜡及时送达测试单位，并根据需要同时测定湿度值。样品数量不少于30件。

6.8 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

6.8. 1 对有选景的矿区，应收集有关水文地质资料，对其所处的水文地质单元进行概略研究。大致了解

矿区主要含水层、隔水层、含水构造等水文地质要素和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。大致了解地表水体分布范
围。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，应进行较深入的了解。

6.8.2 应对矿体及其顶底板岩石的稳定性进行评述，大致了解切穿矿体的较大断层对矿体开采可能产
生的影响。对具有工业价值前景，但工程地质条件特别复杂的矿区，应安排适量工程地质调查。

6. 8. 3 大致了解和评述普查矿区环境地质条件，以及未来矿山开采对矿山生产和周围环境、生态可能

产生的影响

6.8.4 对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的质量要求，按GB 12719K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》

执 行。

6.9 地质编录、报告编写

6.9. 1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数据必须在现场取全取准，按DZ/T 0078执行。

6.9.2 综合整理应随普查原始编录工作的进度及时进行，以利综合研究。除及时编绘各种必要的图件

外，还应尽量做到标准化、数据化和表格化，按DZ/T 0079执行。

6.9.3 普查工作结束，野外资料验收后，应及时编制普查报告。报告编制按DZ/T 0033执行。

储量计算

7，， 工业指标

    储量计算工业指标，可根据一般工业指标(参见附录B)，或与同类矿床类比确定。必要时报主管部

门批准下达。工业指标中一般应包括共生组分的工业指标。

7.2 储量计算原则

7.2门 按已确定的工业指标圈定矿本。

7.2.2 参与储量计算的各项工程及工作的质量必须符合有关规范、规程和规定的要求。

7.2.3 参与储量计算的各项参数均应根据具有代表性实测数据。

7. 2.4 在合理划分储量类别和级别的基础上，根据矿石类型和见矿工程分布，合理划分块段，计算储

量 。

7.2.5 储量计算时，应圈出采空区，普查前的采空区不计算储量。

了.2.6 矿石量以万吨为单位，金属量以吨为单位。

7.3 矿体圈定原则

7.3.1 根据工业指标和矿床地质特征和控制矿体的探矿工程，参考有关物探、化探异常圈连矿体。

7.3.2 在单工程中，以等于或大于边界品位的样品圈定矿体。小于最低可采厚度而品位较高的样品，可

按米·克/吨值圈定矿体。等于或大于剔除厚度的夹石应单独圈出。允许将小于夹石剔除厚度的样品圈
入表内矿体;若矿体两侧连续出现多个表外矿样品，允许将两侧不大于夹石剔除厚度的样品圈人表内矿

体。

7. 3. 3 连接矿体一般采用直线，也可按矿体自然趋势用曲线连接，但工程间矿体厚度不得大于相邻两
工程见矿厚度。

7.3.4 矿体边部见矿工程以外无工程控制，或有一倍D级网的不见矿工程控制时，可按D级网度1/2

尖推或1/4尖推一个D级间距，若边部见矿工程与相邻不见矿工程间距小于一倍D级网度，则按实际

间距的1/4平推或1/2尖推。若矿体边部工程的相邻工程中存在大于1/2边界品位的矿化，则可按一倍
D级网度或实际间距尖推1/2或平推1/4计算E级储量。采用米·克/吨值圈定的矿体边界，要根据矿

体地质特征确定是否外推。外推块段的储量级别应低于原块段的储量级别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z/T 0149一95

7.4储量计算参数的确定

      储量计算的各项参数，包括平均品位、厚度、面积、体重、温度等，均应根据实际取得的原始数据计
算，计算方法可参照国家储委颁发的《银矿地质勘探规范》(试行)中5. 3的规定执行。

8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

    一般应收集有关资料，分析国际国内白银市场供需情况及价格波动，国内白银生产和银矿产资源形

势，结合本矿床拥有的储量和内外部开发建设条件，对本矿床未来开发的可能性及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意
义，作出定性概略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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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附 录 A

银矿D级及E级储t级别条件及工程控制要求

                  (补充件)

Al  D级储量

Al. 1 D级储量级别条件

Al. 1.1 初步控制矿体(层)的总体产状、形态和分布范围。

Al. 1. 2 初步控制控矿和破坏矿体的较大褶皱、断裂、破碎带的性质、产状和分布，大致控制破坏矿体
的主要岩浆岩、含矿岩系、夹石、无矿带岩石的岩性、产状及其分布。

Al. 1. 3初步查明影响矿石综合回收技术经济效果的有益、有害组分、赋存状态和矿石类型、品级、含
量比例及其分布变化规律。在需要分采和地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，对分采的矿石类型、品级进行初步圈

定

Al- 2  D级储量工程控制程度

    一般按该矿床勘探类型c级网度放稀一倍的深部工程控制，地表工程密度应比深部工程的密度大

一倍 。

A2 E级储量

A2.1 E级储量级别条件

A2.1.1需经工程证实矿床(体)的存在，并大致控制矿床(体)的总体形态、产状和分布范围。

A2.1-2 大致控制控矿和破坏矿体的较大摺皱、断裂、破碎带的性质、产状和分布范围;大致控制主要
岩浆岩、含矿岩系、夹石、无矿带岩石等的岩性、产状及其分布。

A2.1-3 大致查明矿石物质成分、赋存状态和矿石类型、品级及其分布。

A2.2 E级储量工程控制程度

A2.2. 1大中型矿床一般应有大致相当于该矿床勘探类型D级网度放稀一倍的深部工程控制。
A2.2-2 地表需要有系统揭露矿体的工程，密度相当于D级网度。

    附 录 B

银矿一般工业指标

    (参考件 )

边 界 品 位:银 40̂-50 g/t
最低工业品位:银 80̂-100 g/t

矿床平均品位:银 )150 g八
最低可采厚度: 。.8-1 m

夹石剔除厚度: 2~4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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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提出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地质勘查行业管理司归口。

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质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河南省地质矿产厅负责起
草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民生、徐景和、甘幼鸣。


